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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减排效应研究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1

李强

【内容提要】:该文基于长江经济带 104 个城市 2003－2015 年市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研究

了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环境污染

影响为负，表明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节能减排效应较为显著，并且两种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的影响

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分区域来看，非正式环境规制对长江上游、中游和下游地区环境污染影响为负，两者交互项

的影响为正;与上下游地区不同的是，正式环境规制加剧了长江中游城市的环境污染水平。因此，建立跨区域的环

境治理协调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是实现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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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伴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长江经济带面临生态环境保护压力增大的严峻挑战，长江流域的环境治理刻不容

缓。为了加大长江经济带的环境治理力度，2016 年 1 月习近平主席两次提到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是长江经济带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从“黄金水道”“立体交通走廊”到“绿色发展”体现出长江经济带建设思路的调整。

同时，中央政府也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来治理长江流域的环境污染问题，如《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长江经济带生态

环境保护规划》《关于加强长江黄金水道环境污染防控治理的指导意见》等。如何推进长江经济带的环境治理业已成为政府与

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随着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的实施，长江经济带已成为国内学者研究的重要对象，其中，长江经济带全要素能源效率、收敛

性及其影响因素是现有文献研究的重点问题。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全要素能源效率呈现震荡上升的趋势(卢丽文等，

2016)，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生态效率的区域差异明显，上、中、下游地区生态效率总体呈现出依次递增的特点(刘传江和

赵晓梦，2016)。与此相反，部分学者的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全要素能源效率在不断下降，而且考虑环境因素比不考虑环境因

素的全要素能源效率下降幅度更大(吴传清和董旭，2016)，不同地区环境效率差异明显，这种差距呈扩大趋势(汪克亮等，2016)。

长江经济带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因素也是现有文献研究的一个分支，现有文献着重探讨了经济增长(陈芳，2016)、人口扩张(李

建豹和黄贤金，2016)、城镇化(王旭熙等，2015)、产业结构(何宜庆等，2016)对长江经济带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综合而言，

长江经济带碳排放及增长率、人均碳排放及增长率、能源强度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依然面临严峻的节能减排压力(黄国华，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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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治理的主体是一个多元化的主题，理应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共同组成，各自发挥其在环境治理中的作

用。早期环境规制的研究直接将环境规制等同于政府规制，主要依靠政府行政指令对资源使用和环境污染进行管理，以达到环

境治理的目的，即政府主导下的正式环境规制。大量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中环境规制指的是正式环境规制(Jaffeetal．，

1995;Deanetal．，2000;Toshi＆Sugino，2007;黄德春和刘志彪，2006;钟茂初，2015)，其中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宋马林和王

舒鸿，2013)、产业转移(汤维祺等，2016)、技术进步(Hamamoto，2006;张成等，2011)、进出口贸易(朱平芳等，2011;李小平

等，2012)的影响是现有文献研究的重点。

随着研究的深入，国外学者 Pargal＆Wheeler(1995)首次提出了非正式环境规制的概念。非正式环境规制是指当政府主导的

正式环境规制较弱或失效时，公众通过谈判、协商等形式自发完成的环保协议、进而实现治理环境污染目的的行为规范。现有

文献从不同维度对非正式环境规制的有效性作了研究，研究结论存在分歧。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非正式环境规制加剧了污染

产业的区际转移(张平和张鹏鹏，2016)，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原毅军和谢荣辉，2014)，也是治理环境污染的重要手段

(Kathuria＆Sterner，2006)。也有学者的研究表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减排效应要弱于正式环境规制(彭文斌等，2014)，非正

式环境规制的减排效应不明显(傅京燕，2009)。

伴随着 2014 年《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的实施，意味着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同

时，长江经济带成为学界研究的重要对象。综合而言，现有文献对长江经济带环境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识别”阶段，即弄

清楚目前长江经济带环境效率的现状、区域差异、影响因素等方面，着重对长江经济带的全要素能源效率、收敛性及其影响因

素作了研究，但是对长江经济带环境规制(效率)关注较少，尤其缺乏长江经济带环境规制效率方面的经验研究。长江经济带横

跨我国东、中、西三个区域，是实现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纽带。那么，对于长江经济带这样特殊区域而言，环境规制的减

排效应究竟如何?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之于长江流域的环境污染孰优孰劣?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交互效

应如何?有鉴于此，本文基于长江经济带 104 个城市 2003－2015 年市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研究正式环境

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探究两者交互项的影响效应，分析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

减排效应的区域差异。本文研究为长江经济带环境治理提供了新思路，对于有序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优化具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也为制定科学合理的长江经济带环境协同治理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系统分析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影响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的内在机理，在此基础

上，提出有待检验的三个研究假说;第三部分是实证研究设计，建立计量模型，对变量设定及数据进行说明;第四部分是实证研

究部分，基于长江经济带市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的影响，并将其分解为上游、中游和下游三

大区域，探讨环境规制对不同区域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第五部分总结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凝练本文研究的启示性建议。

二、机理分析及研究假说

与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相伴而生的是环境污染问题，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逐渐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也给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限制(杨继生和徐娟，2013)。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环境治理问题，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

中和六中全会对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了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并多次出台环境治理方面的指导意见。环境污染所具有的空间相关

性及其空间溢出效应(Anselin，2001;Maddison，2007;豆建民和张可，2015)无疑加大了环境治理的难度，使得我国环境治理政

策收效甚微。现有文献对环境治理主体的探讨主要从政府和市场两个方向展开，进而演变出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

研究;现有文献对环境规制路径的探讨主要从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展开，进而演变出碳税和排放权交易的研究。基于环境污染和

治理问题的两大理论基础，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的扩展研究。综合而言，绝大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正式环境规制具有较为明

显的污染减排效应(Toshi＆Sugino，2007;钟茂初，2015)，但现有文献就非正式环境规制减排效应的研究结论尚存分歧(Kathuria

＆Sterner，2006;彭文斌等，2014)。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环境问题，也出台了一系列环境治理政策、法规，但实际情况是，环境

污染愈发严重，特别是长江流域环境污染问题的愈发严重，更加释放了环境问题未实现有效治理的信号。那么，为什么中央政

府高度重视环境保护而现实却是环境污染问题的种种乱象呢?环境治理为什么总是不尽如人意呢?直观上来看，中国环境规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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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者是中央政府，而地方政府是环境规制的主要执行者，意味着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执行上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从而

提升了环境规制执行的弹性，为环境规制非完全执行打开了机会之窗。同时，由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是不一致的，

地方政府往往不是以公共福利为目标，而是具有某种自利性动机，因此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上的竞争是影响环境规制绩效的重

要因素。根据经济学理论，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相等是产生环境污染负外部性的根源，庇古税政策认为应采用政府干预的手

段来治理环境污染，主张通过征税和补贴方式来解决环境污染面临的外部性问题，用税收来抹平环境污染者私人成本与社会成

本之间的差额，使之相等。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 1:庇古税理论是正式环境规制影响环境污染的理论基础，正式环境规制通过矫正环境污染者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

的差额，有利于降低污染排放量，因此，正式环境规制具有明显的减排效应。

以科斯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家提出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借助分权制度、许可证交易制度、排放权交易制度

等市场力量，解决环境污染所具有的外部性问题，使外部性内部化。奥斯特罗姆则认为，环境治理中不应过度强调政府的作用，

并提出了环境自主治理模式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其核心内涵是通过制度创新、相互监督等形式使环境污染的外部性问题内部

化，进而形成了非正式环境规制理论(Pargal＆Wheeler，1995)。非正式环境规制主张公众通过谈判、协商等形式自发完成的环

保协议、进而实现治理环境污染目的的行为规范，可以弥补正式环境规制失效的不足，但并不否认政府环境政策对环境污染的

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 2:科斯定理是非正式环境规制影响环境污染的理论基础，也是环境污染治理的重要手段。

综上，庇古税理论和科斯定理是现有环境治理研究的两大理论基础，其中庇古税理论强调政府干预在环境治理问题研究中

的核心作用，进而形成了正式环境规制理论。科斯定理强调市场在环境治理问题研究中的核心作用，进而形成了非正式环境规

制理论。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都是治理环境污染的重要手段，两者具有一定的内在关联性。一方面，正式环境规制

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存在相互促进的一面。比如，政府环境规制政策、法规的出台代表了政府环境政策的总体方向，体现了政府

环境治理的决心，有利于营造一种节能减排、环境治理的社会氛围，有利于增强居民对环境问题的认识，提高社会公众对环境

污染治理的要求。因此，正式环境规制对非正式环境规制具有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两者也存在相互替代的一面。正式环境规

制强度的提升有利于降低环境污染水平，提高环境质量，在此背景下，公众在环境规制方面的意愿将显著降低，进而降低非正

式环境规制水平;与此相反的是，当正式环境规制强度不高时，伴随着环境质量的下降，公众对于环境规制的意愿将不断提升，

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不断提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 3: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两者交互项是影响环境污染的重要因素，但两者对环境污染

的影响效应可能是替代关系，也可能是互补关系。

三、研究设计

1．模型设定

为了实证检验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的影响，参考 Kathuria＆Sterner(2006)、钟茂初(2015)等学者

的研究，将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交互项引入模型，本文建立的动态面板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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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被解释变量 POLLUTION 表示环境污染水平;FER 和 IER 分别表示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INTER 为正式环境规

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交互项;CONTROL为影响环境污染的其他控制变量;βi为模型的待估参数;下标t表示时间单元;εit为模型

的随机扰动项。

2．变量设定

(1)环境污染。现有文献对环境污染的表征方法较多，其中，“三废”即废水、废气及固废排放量是环境污染的常规表示方

法(刘华军和杨骞，2014)，本文沿袭这一做法。本文研究基于长江经济带市级面板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研究中“三废”排放分别用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烟尘排放量予以表示。在

此基础上，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基于熵值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构建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用 POLLUTION

表示。

(2)正式环境规制。现有文献对正式环境规制的表征方法较多，而且不同表征方法存在较大差异。国内学者的研究中，主要

沿着以下方向展开:一是采用废水排放达标率、二氧化硫去除率和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表示，如赵细康(2003)、李玲和陶锋(2012)、

徐敏燕和左和平(2013)等;二是采用单位工业增加值对应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表示，如魏玮和毕超(2011)。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

本文参考第一种做法，即基于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二氧化硫去除率构建环境规制综合强度，用 FER

表示。

(3)非正式环境规制。相较于正式环境规制而言，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相关研究不多，也是难以度量的一个指标。Pargal＆

Wheeler(1995)提到，人均收入越高的地区，居民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也随之提高，人均收入与环境规制呈正相关关系(Dauspupta

et al．，2001)。本文沿袭这一做法，采用人均 GDP 表征非正式环境规制水平，用 IER 表示。

(4)控制变量。现有文献的研究表明，财政分权在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加剧了我国的环境污染水平，是影响环

境污染的重要因素(Levinson，2003;李香菊和刘浩，2016)。为此，本文将财政分权变量引入模型，采用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与

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表示，用 FD 表征。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与环境污染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性(李强，2017)，本文采用第三产业

与 GDP 之比表示产业结构，用 INDUS 表示。依托良好的区位优势和产业发展基础，长江流域是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集聚地，

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也对长江经济带的环境污染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采用长江经济带城市外商直接投资占 GDP 的比例表征，用

FDI 表示。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也是影响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的重要因素，这里采用非农业人口与城市总人口的比值表示，即

城镇化率，用 URBAN 表征。同时，研究与开发是影响经济发展方式、产业发展、环境污染的重要因素，本文采用学界常用的研

发衡量方法，即科研综合技术服务业从业人数与城市单位从业人数之比表示，用 RD 表征。

3．数据说明

本文基于长江经济带 104 个城市
①2
2003－2015 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的影响，共有 1352 个

观测值，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各省(市)统计年鉴。对各变量

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 所示，数据处理及实证分析在 STATA．11 软件中进行。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2 ① 丽江市、昭通市、临沧市、普洱市、毕节市、巢湖市、铜仁市由于缺乏大量核心数据而被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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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LUTION 1352 0.10 0. 12 0 1

FER 1352 0.55 0.19 0.11 0.98

IER 1352 2.94 2.50 0.01 19.90

INDUS 1352 0.48 0.09 0.19 0.76

FD 1352 0.09 0.05 0.01 0.99

FDI 1352 0.02 0.02 0 0.46

RD 1352 0.01 0.01 0.001 0.08

URBAN 1352 0.24 0.15 0.02 0.96

INTER 1352 1.49 1.25 0.01 8.56

资料来源: 作者计算整理。

四、计量检验

1．动态面板模型回归

为了实证检验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的影响，本部分采用实证研究方法进行分析。本文计量模型中

解释变量环境污染(“三废”排放量)与被解释变量环境规制之间具有较高相关性，而且两者之间具有较强的双向因果关系，这

恰恰是导致内生性的重要因素。为了避免内生性影响模型估计结果，本文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进行估计，并采用差分变量

的滞后项和水平变量的滞后项分别表示水平方程和差分方程的工具变量，估计结果见表 2。表 2中最后 3行报告了随机干扰项的

序列相关和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结果。结果显示，AR(2)和 sargan 检验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意味着随机干扰项不存在序列(2

阶)自相关问题，工具变量的选取也具有效性，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进行分析是有效的。

表 2 计量检验

模型 (1) (2) (3) (4) (5) (6)

估计方法 SYS - GMM SYS - GMM SYS - GMM SYS - GMM SYS - GMM SYS - GMM

被解释变量 环境污染 环境污染 环境污染 环境污染 环境污染 环境污染

L. POLLUTION
0.707 ***

(759.91)

0.677 ***

(701.92)

0.695 ***

(458.31)

0.682***

(326.66)

0.710 ***

(280.33)

0.697***

(131.42)

FER
-0.033 ***

(-27.89)

-0.034 ***

(-20.28)

-0.026 ***

(-11.15)

-0.013 ***

(-5.55)

-0.022 ***

(-14.24)

一 0.101 ***

(-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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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R
-0.0003 ***

(-3.42)

-0.001 ***

(-8.37)

-0.0005**

(-2.47)

-0.001 ***

(-4.15)

-0.001 ***

(-4.10)

-0.018 ***

(-21.53)

INDUS
-0.370 ***

(-103.43)

-0.300 ***

(-53.84)

-0.231 ***

(-39.64)

-0.207 ***

(-32.49)

-0.156 ***

(-23.66)

-0.167 ***

(-15.85)

FDI
-0.934 ***

(-23.11)

-1.020 ***

(-30.26)

-0.821 ***

(-16.98)

-0.592 ***

(-12.24)

-0.593 ***

(-15.81)

FD
0.056***

(12.90)

0.079***

(16.12)

0.135***

(26.96)

0.127***

(14.69)

RD
-3.396***

(-16.35)

-3.108***

(-28.59)

-2.187***

(-19.14)

URBAN 0.020*** (7.38)
0.016 ***

(3.84)

INTER
0.033 ***

(22.01)

一 CONS
0.231***

(157.81)

0.225 ***

(83.65)

0.181***

(53.72)

0.206***

(66.66)

0.163***

(42.54)

0.202***

(29.95)

N 1248 1248 1248 1248 1248 1248

AR(1)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AR(2) 0.1608 0.1782 0.2125 0.1893 0.2205 0.3149

Sargan test 0.2393 0.7628 0.9835 0.9997 1.0000 1.0000

注: 括号里数字为每个解释变量系数估计的 z 值，＊＊＊、＊＊、* 分别表示 1%、5%和 10%显著性水平。Sargan 检验的原假设

是“过度识别约束是效性的”，若接受原假设表明工具变量设定是合理的。下表同。

资料来源: 作者计算整理。

综合表 2估计结果可知，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变量系数均为负，并在 1%水平显著，表明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

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环境污染水平具有负向影响，意味着正式环境规制是提高长江流域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与现有文献的经验

研究结论一致(Kathuria＆Sterner，2006;彭文斌等，2014)，也验证了前文的研究假说 1和假说 2。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长江

经济带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为了促进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的不断优化，政府层面应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同时加强对环境治理

的监管力度，出台环境治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形成有效的环境治理制度规范，逐步调整以往“唯 GDP 论英雄”的政绩考核机制

也是关键，提高环境污染、环境治理绩效在地方政府考核中的重要性，将其上升到与经济发展同等高度。另一方面，要不断提

高公众对环境污染的认识，提高公众在环境治理中的参与度，借助政府与市场的力量，提高长江经济带城市环境质量。表 2 中

模型(6)引入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的交互项后，回归结果表明，交互项系数为正，并在 1%水平显著，表明正式环境规

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的影响具有替代关系，即如果正式环境规制强度不断增强，那么非正式环境规制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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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将不断减弱;反之亦然。研究还发现，财政分权和城镇化变量系数为正，并在 1%水平显著，表明财政分权和城镇化快速推进是

加剧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的重要因素，这与杨瑞龙等(2007)、黄国宾和周业安(2014)、曾刚(2015)等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财

政分权和城镇化是促进长江经济带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因素，同时也加剧了长江流域的环境污染，此结论的启示性意义在于，

分税制改革和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是急需破解的关键难题。研究还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和研发变量系

数为负，并在 1%水平显著，表明发展外向型经济、加大研发力度是实现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有效路径。值得注意的是，产业

结构对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水平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产业发展促进了长江流域环境质量的提升，意味着“重化工围江”

并不是加剧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的关键因素。

2．分区域的稳健性检验

长江流域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板块，包括 11 个省(市、区)，特别是，上、中、下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存在较大差

异。因此，本部分将长江经济带分解为上游城市、中游城市和下游城市
①3
，深入探究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不同城市环境污染的

影响，进而回答环境规制是否有助于减轻长江经济带不同城市的环境污染水平。为了避免内生性影响模型估计结果，同样采用

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进行估计，并将解释变量的 1 阶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的工具变量，估计结果见表 3。表 3最后 3行报告了随

机干扰项序列相关和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结果，均通过了检验。

表 3 分区域检验

模型 (1) (2) (3) (4) (5) (6)

估计方法 SYS- GMM SYS-GMM SYS- GMM SYS - GMM SYS- GMM SYS - GMM

被解释变量 环境污染 环境污染 环境污染 环境污染 环境污染 环境污染

地区 上游 上游 中游 中游 下游 下游

L. POLLUTION

0.759 *** 0.764 *** 0.590*** 0.616 *** 0.739*** 0.739***

(17.22) (17.59) (21.85) (32.53) (61.23) (83.16)

FER
-0.028 -0.073* 0.037 *** 0.022*** -0.003 -0.067 ***

(-0.78) (-1-77) (4.67) (2.66) (-0.67) (-6.24)

IER
-0.005 *** -0.012 *** -0.001 *** -0.003 *** 0.006*** -0.007 ***

(-9.75) (-3.54) (-4.15) (-4.26) (21.24) (-4.30)

INDUS
-0.027 -0.089 -0.173 *** -0.157 *** -0.236 *** -0.250 ***

(-0.43) (-1-27) (-9.84) (-5.97) (-8.56) (-9.33)

FDI
-1.210** -0.933 -0.513 *** -0.533 *** 0.285 *** 0.295***

(-2.36) (-1.64) (-5.68) (-4.41) (2.88) (3.96)

FD 0.180*** 0.143** 0.151*** 0.179*** 0.289 *** 0.297 ***

3 ① 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和云南，中游地区包括湖南、湖北和江西，下游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和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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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 (1.97) (3.91) (4.71) (12.22) (9.86)

RD
-0.540 0.645 -1.597 *** -1.083 *** -0.388 -0.518*

(-0.43) (0.63) (-6.52) (-3.49) (-1-23) (-1-69)

URBAN -0.036 -0.076 0.059** 0.061*** 0.002 0.003

(-1.00) (-1.38) (2.57) (4.52) (0.41) (0.35)

INTER
0.016**

(2.56)

0.004 ***

(3.07)

0.021 ***

(8.12)

_CONS
0.087** 0.129*** 0.112*** 0.100*** 0.098*** 0.146***

(2.35) (2.98) (11.59) (7.09) (7.68) (7.92)

N 324 324 432 432 492 492

AR(1) 0.0115 0.0123 0.0371 0.0359 0.0135 0.0125

AR(2) 0.5094 0.4689 0.3496 0. 3632 0.7734 0.6504

Sargan test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综合表 3回归结果可知，非正式环境规制对长江上、中、下游城市环境污染影响为负，并在 1%水平显著，表明非正式环境

规制是提高长江流域环境质量的有益补充，提高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还发现，正式环境规制对长江

上游和下游城市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表明正式环境规制有利于降低长江上游和下游地区环境污染水平，意味着提高

环境规制强度是实现长江上游和下游城市绿色发展的有效路径。值得注意的是，正式环境规制对长江中游城市环境污染影响显

著为正，表明正式环境规制节能减排效应不明显，反而加剧了中游城市的环境污染水平，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和环境规制的正

外部性是导致此结论的可能原因。因此，加快建立跨区域环境治理协同机制是实现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重要手段。引入正式

与非正式环境规制交互项发现，长江经济带三大区域中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长江三大

区域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存在替代关系，此消彼长，这与全样本回归结论相一致，意味着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耦合

优化有利于促进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的不断优化。控制变量方面，与全样本回归结论基本一致。具体来看，财政分权是加剧长

江上游城市环境污染的重要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则显著降低了环境污染水平;中游城市中，财政分权和城镇化加剧了

环境污染水平，研究与开发、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则有利于降低中游城市环境污染水平;下游城市中，产业结构和研发是提

高下游城市环境质量的关键，财政分权和外商直接投资加剧了环境污染水平。

五、研究结论及启示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长江经济带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涉及长江的一切经济活动都不能破坏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如何

治理长江经济带的环境污染业已成为学界与实践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为此，本文以长江经济带为考察对象，探讨了正式环境规

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影响环境污染的作用机理，提出了三个研究假说，在此基础上，基于长江经济带 104 个城市 2003－2015 年

市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广义矩方法实证研究了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主要结论及启示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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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环境污染影响为负，表明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有利于降低长江流域的环境污

染水平。政府与公众是两种环境规制的主体，本文研究的启示性意义在于，要借助政府与市场的力量，出台系列环境治理的政

策、法规、制度等，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实现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发展。引入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交互项的计量检验

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两种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的影响具有替代关系，意味着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

制的耦合优化是降低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的重要手段。

(2)影响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的其他因素方面，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和研发有利于降低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水平，吸引

外资、加大研发力度、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是实现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有效路径。研究还发现，财政分权和城镇化是加剧长江

经济带环境污染的重要因素，分税制改革和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是急需破解的关键难题。

(3)分区域回归结果表明，非正式环境规制降低了长江上、中、下游城市环境污染水平，意味着非正式环境规制也是实现长

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重要路径，这与全样本回归结果一致。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两种环境规制对

长江流域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具有替代关系，与全样本回归结论相一致，其启示性意义在于，如何实现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

的协调发展是当前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正式环境规制对三大区域环境污染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具体而言，正

式环境规制对长江上游和下游城市环境污染影响为负，对长江中游城市环境污染影响为正，环境污染的外部性问题是可能原因，

其启示性意义在于，建立长江经济带跨区域环境治理中的地方政府合作机制是重要选择。为此，加强中央政府的顶层设计，建

立跨地区、跨部门的协调机制，共同治污。同时，设立相应的法律、法规，建立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也是实现长江经济带生态

环境协同治理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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